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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緊急公務通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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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

行政院

『第二層』

本部主任秘書

『第三層』

部屬機關學校

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訊息發送單位

彙整通報執行結果

回報行政院

一、訊息發送單位：

視公務性質由綜合規劃

司、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或

秘書處發送。

二、訊息發送方式：

公文、網路傳真、簡訊

電子郵件、電話語音

三、訊息轉知對象：

(一) 部次長、本部各單位

正、副主管、本部校安

中心

(二) 部屬機關學校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教育局

(處)首長及其職務代理

人。

緊急公務執行結果回報單

由本部各主管單位及資訊

及科技教育司彙整。

從本部收到行政院緊急公

務通報至回報行政院執行

結果，至遲 1.5 小時內完成

（視案件性質決定）。

綜合規劃司、資訊及科技

教育司或秘書處


